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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文件
桂医大国资〔2018〕2 号

关于印发《广西医科大学日常办公与
教学通用设施配置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广西医科大学日常办公与教学通用设施配置标准暂行

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广西医科大学

2018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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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日常办公与教学通用设施

配置标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日常办公与教学通用设施的配置

与管理，强化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建设

节约型校园，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发改投资〔2014〕2674 号），以及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本级行

政事业单位日常办公设施配置标准》（桂财资〔2014〕10 号）、《广

西高等学校通用资产配置标准（试行）》（桂财资〔2015〕6 号）、

《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桂财资

〔2017〕6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学校日常办公设施的配置，由分管国有资产的校领

导主管，校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国资处）负责具体配置。

学校日常教学通用设施的配置，由分管教学的校领导主管，

校教务处负责具体配置。

第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校内各单位、各二级学院管理人员及

教职人员履行职能需要的日常办公用房及设施配置，以及履行教

育职能需要的教学通用设施配备，不包括特殊需要的专业类教学

设施。

第四条 本标准所称日常办公设施，是指为满足需要而配备

的基本办公设施，主要包括办公用房和常用办公设备。常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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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主要包括办公家具、空调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办公家具

具体包括办公桌椅、沙发、茶几、书柜、文件柜等。办公自动化

设备具体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

速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摄像机、电视机、投影机、音响设

备等。

教学通用设施，分为装修标准、教学家具、教学电子电器设

备三大类。教学家具主要包括课桌椅、讲台、黑板、书架、食堂

桌椅、钢制床、衣柜等，教学电子电器设备主要包括电视机、中

控机、投影机、投影屏幕或电子版、计算机、音箱、风扇等。

第二章 配置基本原则及要求

第五条 配置的基本原则：

1.合法合规原则。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相一致。

2.工作需要原则。与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以满足工作需要、

够用实用为基准，配备标准应“就低不就高”，原则上只对新增加

人员或因报损、报废及淘汰等情况配备或补充。不得重复或超标

准配置资产。

3.资源共享原则。对各单位、部门配置的设施，要实现单位、

部门内的资源共享、物尽其用，充分发挥使用效能，提高使用率。

4.资产配置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原则。以单位资产存量为基础，

结合学校财力，编制资产配置预算。经批准的配置资产，属于政

府采购的，编入政府采购预算。未经批准的资产配置不得编入预

算，不得在预算执行中调整安排，不得进行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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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配置的基本要求

1.本标准确定的实物量标准是按单位工作人员和内设机构的

编制数设置，本标准规定的实物量标准是最高数量限制标准；确

定的价格上限标准是购置常用办公设施的价格上限，不是必须达

到的标准，各单位应当在基本满足办公需要的前提下努力节约经

费开支。

2.本标准确定的使用年限标准是购置常用办公设施的最低使

用年限，已达到规定使用年限，但尚可继续使用的办公设施，应

当继续使用，以充分发挥常用办公设施的使用效益。

3.本标准施行之前已经超标购置且可继续使用的资产，在未

进行调剂之前，暂继续使用。未达到本标准，属于数量上未达标

准的，根据单位实际需要与学校财力状况，逐年安排资金配置；

属于价格上未达标准的，仍继续使用，待现有资产符合报废处置

后，新增资产按本标准执行。

第三章 配置标准

第七条 日常办公设施配置，参照自治区本级行政单位日常

办公设施配置标准制定。分为办公用房、办公家具、办公自动化

设备、空调设备和厅级、处级、科级（含以下）三个级别，其他

教职人员参照科级执行。具体标准详见附件 1。

第八条 教学通用设施配置，参照广西高等学校通用资产配

置标准（桂财资〔2015〕6 号）制定。未列入的其他通用教学设施，

应该按照与履行职能相结合的原则，从严控制购置。具体标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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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2。

第四章 购置程序

第九条 各单位申请购置相关设施按《广西医科大学物资采

购管理办法》（桂医大国资〔2012〕4 号）办理。

第五章 日常管理

第十条 各单位办公及教学设施的管理要责任到人，部门之

间和部门内部不能随意调换使用。临时借调的要办理借用手续，

借用期到应及时办理退还手续；长期调换的，单位资产管理人员

应到国资处办理资产管理变更手续，完成资产的调拨。资产变更

手续参照《广西医科大学人员、机构变动固定资产交接工作规程》

（桂医大国资〔2016〕6 号）执行。

第十一条 各单位接收调进人员和毕业生时，可按规定申请

配置办公设施。按照优先调剂本单位或校内闲置资产，不足的部

份再采购的原则进行配置。

第十二条 为了提高办公设施的使用效益，各单位闲置的办

公设施，应报国资处进行统一调配。

第十三条 办公设施超过规定使用的年限、维修价值不大或

无法维修的，参照《广西医科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细则》（桂医

大国资〔2016〕2 号）文件办理报废手续，报废的办公设施统一由

国资处按规定程序报审并回收处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学校国资处负责解释。



- 6 -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学校原下发的《广西

医科大学办公用房与设备配置标准暂行规定》（桂医大国资〔2010〕

5 号）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规定所参照的文件如有更新，按更新后文件的

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1.广西医科大学日常办公设施配置标准

2.广西医科大学教学通用设施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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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医科大学日常办公设施配置标准

一、厅级正副职干部办公用房及设备配置标准

类别 价格上限标准（元） 实物量标准 使用年限标准

（一）办公用房

使用面积

正厅级不超过 30 ㎡

副厅级不超过 24 ㎡

（二）办公家具

办公桌椅（配套） 5000 1 套/人

长期使用沙发（含茶几） 5000

1 套/人(包括一张三人沙发，

两张单人沙发，一个大茶几，

一个小茶几)

书柜 1500 元/组 2 组/办公室

（三）办公设备

电脑 6000 1 台/人

6年
笔记本电脑 8000 1 台/人

打印机（A4 幅面） 2500 1 台/人

传真机 2000 1 台/人

二、处级正副职干部办公用房及设备配置标准

类别 价格上限标准（元） 实物量标准 使用年限标准

（一）办公用房

使用面积

正处级不超过 18 ㎡

副处级不超过 12 ㎡

（二）办公家具

办公桌椅（配套） 3000 1 套/人

长期使用沙发（含茶几） 2500

1 套/人(包括一张三人沙发，

两张单人沙发，一个大茶几，

一个小茶几)

书柜 1500 元/组 2 组/办公室

（三）办公设备

电脑 6000 1 台/人
6年

打印机（A4 幅面） 2500 1 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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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级（含以下）正副职干部办公用房及设备配置标准

类别 价格上限标准（元） 实物量标准 使用年限标准

（一）办公用房 使用面积不超过 9 ㎡

（二）办公家具

办公桌椅（配套） 2500 1 套/人
长期使用

书柜 1500 元/组 2 组/办公室

（三）办公设备

电脑 6000 1 台/人
6 年

打印机（A4 幅面） 2500 1 台/人

四、其他类别办公家具配置标准

类别 价格上限标准（元） 实物量标准 使用年限标准

（一）办公家具

长期使用

桌前椅 500 元/张

不分级别，按需配置，总数不

能超过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

50%

折叠椅 100 元/张

不分级别，按需配置，总数不

能超过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

100%

文件柜 1,000 元/个 不分级别按需要配置

保密（险）柜 3,000 元/个 不分级别按需要配置

茶小柜 1,000 元/个 1 个/办公室

（二）会议室家具

会议桌

1,000 元/延米（超过

80 ㎡的会议室 800 元

/延米）

根据会议室大小配备

会议椅 500 元/张 按需要配备

说明：（一）至（四）表所列“长期使用”是指文件柜、保密柜、茶水柜、会议桌使用年限达 20 年

以上，其他办公家具使用年限达 15 年以上，已达到规定使用年限，但尚可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

用；“延米”是指按照桌面周长计算的长度，按每延米设定单价（已含桌面以下配套部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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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调设备配置标准

类别
价格上限标准

（元）
实物量标准 使用年限标准

（一）安装中央空调 12,000 元/冷吨 按照需要配置 15 年

（二）安装分体空调

1.办公室面积 15 ㎡以内

（不含 15 ㎡）
3,000 1 匹 1 台/间

10 年

2.办公室面积 15-25 ㎡

(不含 25 ㎡)
3,500 1.5 匹 1 台/间

3.办公室面积 25-30 ㎡

(不含 30 ㎡)
5,500 2 匹 1 台/间

4.办公室面积 30-40 ㎡

(不含 40 ㎡)
7,500 3 匹 1 台/间

5.办公会议室面积 40-60

㎡(不含 60 ㎡)
13,000 4 匹 1 台/间

6.办公会议室面积 60-80

㎡(不含 80 ㎡)
15,000 5 匹 1 台/间或 2匹 2台/间

7.办公会议室面积在 80

㎡以上

按实际采购价格

确定

根据实际需要严格按照上述

标准综合配置
10 年

说明：办公室不能同时安装中央空调和分体空调。

六、其他类别办公设备配置标准

类 别
价格标准

（元）
实物量标准

使用

年限

标准

(一)台式电脑

6年

公用办公台式电脑 6,000 按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 30%比例增加配置。

涉密事项专用台式电脑 6,000 根据保密工作需要，每个涉密机构可配置 1 台。

笔记本电脑 7,000

按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每 10 个人配置 1 台。

根据工作需要，从事报表编制的人员，审计、检

察等单位外勤人员，经审批后可增加配置数量，

但应同时减少相应数量的台式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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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价格标准

（元）
实物量标准

使用

年限

标准

(二)打印机

单位内设机构（A4 幅面） 2,500
按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每个人配置 1 台；单位
公用部分，按编制内实有人数 30%比例增加配
置。

6年单位内设机构（A3 幅面） 8,000
需要使用 A3 幅面打印机的，每个内设机构可配
置 1 台。

票证打印机 3,000 根据实际需要配置。

(三)复印机

6年
普通复印机 25,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厅级机关每个内设机构可配
置 1 台；厅属二层以下独立机构按照编制人数每
30 人可配置 1 台，不足 30 人的按 30 人计算。

中高速复印机 40,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厅级机关按人员编制，每
50 人可配置 1 台，最多不超过 8 台；厅属二层
以下独立机构如工作需要每个机构可配置 1 台。

（四）传真机 2,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每个内设机构可配置 1 台。 6年

（五）速印机 30,000 单位文印室根据工作需要配置。

6年

（六）扫描仪

普通扫描仪 2,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每个内设机构可配置 1 台。

高速扫描仪 4,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每个内设机构可配置 1 台。

高速双面扫描仪 35,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厅级机关按人员编制，每
50 人可配置一台，最多不超过 8 台；厅属二层
以下独立机构如工作需要每个机构可配置 1 台。

（七）碎纸机 2,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 6年

（八）照相机

普通数码照相机（卡片

机）
2,5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每个内设机构可配置 1 台，

不可与其他数码相机重复配置。根据工作需要，

纪
检、审计、公安、检察、法院的等单位外勤人员，
由厅级主管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审批后可适当增
加配置数量。

6年

单反镜头数码照相机（机

身与镜头配套，含微单相

机）

5,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厅级机关每个内设机构可配
置 1 台；厅属二层以下独立机构经厅级主管部门
审批后，每个机构可配置 1 台。

8年

中高级数码照相机（机身

与镜头配套）

20,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厅级机关最多不超过 5 台；
厅属二层以下独立机构经厅级主管部门审批后
配置，每个机构可配置 1 台，最多不超过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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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价格标准

（元）
实物量标准

使用

年限

标准

（九）摄像机

普通摄像机 10,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厅级机关最多不超过 5 台；

厅属二层以下独立机构经厅级主管部门审批后，

每个机构可配置 1 台。 8年

高级摄像机 40,000 厅级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配置，最多不超过 2 台。

（十）电视机 5,000

单位编制内人数达 50 人配 3 台；
51-100 人可配 5台；
101-150 人可配 7台；
151 人以上可配 10 台。

8年

（十一）投影仪

可移动投影仪 25,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厅级机关最多不超过 5 台；
厅属二层以下独立机构经厅级主管部门审批后，
可配置 1 台。

8年

固定投影仪 35,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厅级机关最多不超过 3 台；
厅属二层以下独立机构经厅级主管部门审批后，
可配置 1 台。

（十二）会议室音响设

备

使用面积 50-100 ㎡的会

议室
80,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 1 套。

13 年
使用面积 100 ㎡以上的

会议室（含 100 ㎡）
130,000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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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医科大学教学通用设施配置标准
一、装修标准

类别
计量

单位

价格上限标

准（元/m2）

使用年限下

限标准
备注

（一）教室

1．普通教室 ㎡ 450

8 年

二次装修。包括地面、墙面、

天花板装饰、门窗工程、水

电安装（含给排水、强弱电）

工程。

2．阶梯教室 ㎡ 550

3．计算机教室（监控室） ㎡ 650

（二）普通实验室 ㎡ 650

6 年（三）广播电视台（演播室）、

艺术教室、医务室
㎡ 450

（四）图书馆 ㎡ 450 8 年

（五）运动场馆

1．室外运动场 ㎡ 350

5 年

二次装修。包括草地、跑道、

排水系统、结构层及灯光、

标准 400 米 x10 毫米厚望胶

面层跑道（含足球场、跳高、

跳远、沙地、铁饼、铅球、

标枪等运动场地）。

2．室外篮球、排球、网球塑胶

球场
㎡ 400

3．体育馆：(1)木板地面 ㎡ 850

6 年

二次装修。包括地面、墙面、

天花板装饰、水电安装工程。

(2)丙烯酸涂料地面 ㎡ 450

4．健身房、乒乓球（羽毛球）

馆
㎡ 530

5．练舞房（木地板） ㎡ 640

（六）学生宿舍 ㎡ 500 6 年

二次装修。包括地面、墙面、

天花板装饰、门窗工程、水

电安装（含给排水、强弱电）

工程。

（七）职工宿舍

1．教工单身宿舍（公寓） ㎡ 450

8 年

二次装修。包括地面、墙面、

天花板装饰、门窗工程、水电

安装（含给排水、强弱电）工

程。
2．外籍教师及专家宿舍（公寓） ㎡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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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计量

单位

价格上限

标准(元／

㎡)

使用年限

下限标准
备注

（八）食堂

1．伙房 ㎡ 900

6 年

二次装修。包括地面、墙面、

天花板装饰、水池、冲洗池、

灶台等零星工程、门窗工程、

水电安装（含给排水、强弱电）

工程。

2．餐厅 ㎡ 1,000

二次装修。包括地面、墙面、

天花板装饰、洗碗池等零星工

程、门窗工程、水电安装（含

给排水、强弱电）工程。

以上均按装修面积计算。

二、教学家具配备标准

类别
计量

单位

价格上限标准

（元）
数量标准

使用年限

下限标准
备注

（一）教室

1．普通教室、阶梯教室、多媒体教室

(1)学生课桌椅：排桌椅 位 350 按需配置 8 年

单人桌椅 套 600 按需配置 8 年

(2)固定黑板 块

240 元／㎡

420 元／㎡

450 元／㎡

按需配置 6 年

1．普通黑板（金属

材质）价格不超过

240 元／㎡；2．上

下升降式黑板价格

不超过 420 元/㎡；

3．组合式双层结构

左右推拉式（内层

可配套电子白板）

黑板价格不超过

450 元/㎡。

(3)普通讲台 张 2,000 1 张／每室 10 年

(4)电视柜 个 800 1 个／每室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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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计量

单位

价格上限标准

（元）
数量标准

使用年限

下限标准
备注

2．计算机教室（公共教学用）

(1)课桌椅 套 600 按需配置 8 年

(2)书写板 块
240 元／㎡
420 元／㎡
450 元／㎡

按需配置 6 年

1．普通黑板（金属
材质）价格不超过
240 元/㎡；2．上
下升降式黑板价格
不超过 420 元/㎡；
3．组合式双层结构
左右推拉式（内层
可配套电子白板）
黑板价格不超过
450 元／㎡。

（二）图书馆家具

1．阅览桌椅 套 1,500／2,700 按需配置 10 年

1．钢木结构（六座

位）1500 元／每

套；2．实木结构（四

座位）2700 元／每

套。

2．书架（钢制）：主架 1,200 元／米 按需配置 8年

副架 900 元／米 按需配置 8年

（三）学生食堂

1．餐桌：快餐桌椅 位 200 按需配置 8年

圆桌（10 人） 张 800 按需配置 8年

2．椅子 张 150 按需配置 8年

（四）学生、教工宿舍（公寓）

1．学生宿舍

(1)组合家具 套 2,000 1 套／每生 8年

(2)双层钢架床 张 800
1 张／每 2

生
10 年

已配置组合家具

的，不再配置床、

书桌、方凳、椅、

储物柜。

双层铁架床 张 600
1 张／每 2

生
8年

单层铁架床 张 500 1 张／每生 8年

(3)书桌 单斗 张 300 按需配置 6年

双斗 张 500 按需配置

(4)方凳 张 60 1 张／每生 4年

椅子 把 150 1 把／每生 6年

(5)储物柜 个 600 1 个／每生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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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计量

单位

价格上限标准

（元）
数量标准

使用年限

下限标准
备注

2．留学生宿舍（公寓）

(1)书桌 张 400 l 张／每生 8年

(2)椅子 把 200 1 把／每生 6年

(3)储物柜 个 1,000 1 个／每生 8年

(4)床（含床垫） 套 2,000 1 套／每生

(5)衣柜 个 1,200 1 个／每生

3．博士生公寓

(1)书桌 张 400 1 张／每生

8 年

(2)椅子 把 200 1 把／每生

(3)储物柜 个 1,000 1 个／每生

(4)床 张 1,200 1 张／每生

(5)衣柜 个 1,200 1 个／每生

4．专家公寓

(1)书桌 张 800 1 张／每人

10 年

(2)椅子 把 300 按需配置

(3)储物柜 个 1,200 按需配置

(4)床（含床垫） 套 2,500 1 套／每人

(5)衣柜 个 3,000 1 个／每人

(6)沙发 套 5,000
1 套／每套

公寓

(7)书柜 个 1,500 1 个／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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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电子、电器设备配备标准

类别
计量

单位

价格上限标准

（元）
数量标准

使用年限

下限标准
备注

（一）教室、实验室

1．普通教室

电视机 台 5,000 1 台／每室
6年

50 座位及以下教室

台 8,000
1 台／每 50

座
50 座位以上教室

2．多媒体教室

(1)多媒体讲台 张 2,500 1 张／每室 10 年

(2)中控机 台 2,500 1 台／每室 5年

(3)投影机 台 8,000/12,000 1 台／每室 5年

1.长焦，3000 流明以

上，价格不超过 8000

元；2．短焦，3000 流

明以上，价格不超过

12000 元。

台 50,000 1 台／每室 5年

教室面积超过 100 ㎡

的，5000 流明以上，

价格不超过50000元。

(4)多媒体专业功放机 台 4，000 l 台／每室 5年

(5)多媒体实物展示台 个 2，000 1 个／每室 6年

(6)投影屏幕或电子板 张 1,500/8,000 按需配置 5年

投影屏幕（120 寸电动

幕布）价格不超 1500

元或电子板价格不超

过 8000 元。

(7)台式计算机 台 6，000 1 台／每室 5年

(8)音箱或音柱 套 2，000 1 套／每室 5年

3．计算机教室配置（公共教学用）

(1)台式计算机 台 6，000 按需配置 5年

(2)交换机 台
2,500/6,000/19

,000
按需配置 5年

1.24 口价格不超过

2500 元；2.48 口价格

不超过 6000 元；3、

可网管交换机不超过

1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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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计量

单位
价格上限标准（元） 数量标准

使用年

限下限

标准

备注

(3)服务器 台
15,000/20,000/30,000/5

0,000
按需配置 5年

1．可多室共用一

台，带 50 台计算机

的服务器价格不超

过 15000 元；2．带

100 台计算机的不

超过 20000 元；3．带

200 台计算机的不

超过 30000 元；4、

提供云计算应用的

服务器不超 50000

元。

4．实验室

(1)普通语言实验室

（60 座位）
间 300,000 5 年

座位数有变化的，

按此标准座位数平

均调整。(2)交互式语言实验

室（60 座位）
间 500,000 5 年

（二）学生宿舍（公寓）

1．学生宿舍（公寓）

热水器 台 1,000 元／生
1 台／每

室
5年

考虑环保节能因

素，建议使用太阳

能或空气能电热水

器。

2．留学生宿舍（公寓）

(1)洗衣机 台 2,000
l 台／每

室
8年

(2)电视机 台 2,500
1 台／每

室
8年

(3)热水器 台 1,000 元／生
1 台／每

室
5年

考虑环保节能因

素，建议使用太阳

能或空气能电热水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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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计量

单位
价格上限标准（元） 数量标准

使用年

限下限

标准

备注

（三）专家宿舍（公寓）

(1)冼衣机 台 2,000
1 台／每

室
8年

(2)电视机 台 4,000
1 台／每

室
8年

(3)电热水器或太阳

能热水器
台

2,000 元／台（30 升）或

3,500 元／台

1 台／每

室
5年

1．电热水器价格不

超过 2000 元；2．太

阳能价格不超过

3500 元／台。

(4)台式计算机 台 6,000
1 台／每

人
5年

（四）各类教室、宿舍（公寓）、餐厅风扇、空调配置

l、风扇

(1)吊扇、吸顶扇、

壁扇
台 220 按需配置 5年

(2)落地扇 台 300 按需配置 5年

2、空调 200 元／每平方米 6年

1．已配置中央空

调的，不再配置单

机空调。

2．对空调有特殊要

求的用房如计算机

室教室、实验室等，

可另行报批。

上述各表中“使用年限”均为资产验收合格投入使用或入库登记之日起计算

起始日期。

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4月10日印发

校对：黄超 录入：黄敏


